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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用途 支用細項 

專案計畫管

理費 

執行計畫所需之相

關費用，最高不得

超過經常門核定補

助總經費(不含專案

計畫管理費)10%。 

電費、電話費、水費、油料費、電腦及影印

機耗材、事務機器租金、通訊費、網路費、

運費、郵資、攝影、茶水、文具、補充保險

費、辦理本專案工作人員及志工意外保險

費、申請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積分行政審

查、本部補助項目(不含專業服務費)所衍生

之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及其他與執行本

計畫相關之費用。 

勞、健保及

提撥勞退準

備金費 

接受專業（案）服

務費補助者，雇主

應負擔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

費用。 

1.接受專業服務費補助者，每人每月最高

補助6,000元整。 

2.接受專案服務費補助者，每人每月最高

補助5,000元整。 

以上經費不列入專案計畫管理費額度計算。 

註： 

1. 本表所列「項目名稱」欄為申請及核定補助項目，申請時應於經費概算表臚列支用細項；

支用細項之經費標準，請參閱附表。計畫實際執行時，得於受補助項目及額度下，勻支各

細項支出；若原編列細項不能配合實際需要，亦得於受補助項目及額度下，改以其他細項

支出，免申請計畫變更。 

2. 雜支自112年起併入專案計畫管理費。 

3. 基本營運費及專案計畫管理費性質相近，擇一補助。 

4. 場地租金含辦公室租金者，同一地點限補助1次，申請時並應檢附租賃證明。 

5. 會員大會、勸募活動，及旅遊（含健行）、體育、聚餐、慶生、烤肉、才藝班等休閒或聯誼

性質之活動不予補助。 

6. 獎金、獎品、服裝、宣導品、紀念(禮)品、會員通訊、期刊不予補助。 

7. 依預算法第62條之1定義，宣導費係指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

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經費，本部未予補助；惟政策性補助不在此限。印製單張、

海報、講義、活動手冊等所需經費，得以「印刷費」支出，並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

名稱，且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參加對象資格 服務對象類別 提存機制 執行內容摘要

服務量化統計

機關（單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受衛生福利部11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經費(時間銀行)執行成果表

本次填報執行期間：115年  月  日至  月  日

交換項目
(請條列式)

達成效益
(依計畫之效益評估條列說明

)

備註
(如有其他數據
資料請填寫於

此欄位)

會員人數
(含年齡分
布/分析)

已交換時數
(含交換項
目分析)

範例：會員制，
申請加入。

範例：成員本人
主要服務範圍：偏
鄉、周圍市鎮
主要服務對象：學
生、遊客、退休族
、社區、地方居民

範例：1.服務項目：生活陪伴
、3C服務、教育服務、家務協
助、簡易修繕、文書處理
2.提領項目：
(1)同服務項目。
(2)實體/線上時間商品/服務

範例:1.儲存機制
(1)以1分鐘為1個積點方式儲存
。
(2)存入積點時數累積，每年年
底重新計算乙次。
2.提領機制
(1)採等值交換
(2)可隨時提領、兌換，捐贈，
若本年度未使用完成即消失。

範例：1.辦理宣導說
明會。
2.辦理交易市集活動
3.媒合會員之間服務
交換

範例：1.服務使用者滿意度
90%
2.時間銀行新增會員人數100
人
3.服務交換次數達3000次
4.平台使用者人次1000人次

說明:服務項目、提領機制、達成效益等表格如不足，請自行增列，另請依貴單位實際執行之內容進行填表，並詳實填寫量化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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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衛生福利部補助案件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自主檢核表   114.3.6版        

一、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第 14 條規定，申請人如為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除非符合下列例外情形，否則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

受其監督之機關申請補助： 

(一)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二)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三)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

助。 

(四)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 

二、上述例外情形得向本部申請之補助案件，若為依第(二)、(三)款規定辦

理者，申請人應於補助核定前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違反者，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三、為協助補助申請人於申請本部補助案件時自我檢視是否符合利衝法相關

規範，請申請人確實依據下列情形填寫本檢核表： 

項次 自主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法律規範 

1 
貴單位(法人、團體)是否有利衝法規範之公

職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 
是□/否□ 

如補助案係採一、(二)款方

式辦理，勾選結果其一為

「是」，即需填寫「身分揭

露表」。 

如補助案係以「非公開方

式」辦理，勾選結果其一為

「是」，即屬利衝法第 14 條

禁止補助之行為態樣，不得

進行補助行為（是否有一、

（三）情形，得例外為補助

行為需個案認定，並應填寫

「身分揭露表」）。 

2 

貴單位(法人、團體)是否有利衝法規範之公

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擔任負責

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

類似職務? 

是□/否□ 

3 

貴單位(法人、團體)是否有利衝法規範之公

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董

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

務? 

是□/否□ 

申請補助單位名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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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部業務往來時，適用利衝法第 2條之「公職人員」範圍： 

一、總統、副總統。 

二、行政院正(副)院長、行政院正(副)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 

三、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四、本部部長、政務次長、常務次長、主任秘書。 

五、本部秘書處【專責承辦採購業務】、會計處【依會計法令辦理內部審核業

務】與政風處之處長、副處長及科長。 

 
利衝法第 3 條之「關係人」範圍： 

一、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上述第一項與第二項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

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如下： 

血親: 

一親等：父母、子女。 

二親等：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外)孫子女。 

姻親: 

一親等：子媳、女婿、繼父、繼母、公婆、岳父母、繼子、繼女、配偶之子

媳、女婿。 

二親等：兄嫂、弟媳、姐夫、妹夫、(外)孫子媳、(外)孫女婿、配偶之兄弟姐

妹、配偶之(外)祖父母、配偶之(外)孫子女、配偶之兄嫂、弟媳、姐

夫、妹夫、配偶之(外)孫子媳、(外)孫女婿。 

一定金額定義： 

指每筆新臺幣 1 萬元。同年度（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同一補助對

象合計不逾 10 萬元。 
※除上述表列中之「公職人員」遇案須迴避外，其餘公務員雖非利衝法之規範對象，惟於執

行職務時，涉及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仍應注意公務員服務法、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迴避規

定。 

 

 


